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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变更前的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前的中介机构名称 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原中介机构情况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806 

经营范围：代理记账；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人力资源服务；审查企

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业务；工程管理服务；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

务、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履职情况 
对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合并主体年报进行审计出具审计

报告。 

二、变更情况 

变更的原因 

为规范公司中介机构选聘工作，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聘活动保护

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合理费用获得高质量中介服务，公司采取事前招标

比选方式选聘审计机构 

变更的决策程序 
已完成变更决策，根据选聘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审计机构项目公开招

标结果实施本次变更 

相关协议签署情况 暂未完成签署 

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职的

时间 
2025 年 1 月 

新任中介机构开始履职

时间 
2025 年 1 月 



新聘任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情况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

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

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内（2024年以

来）被立案调查或行政

处罚情况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王岳秋、陈吉先采

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32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王岳秋、陈吉先采

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股转会

计监管函[2024]1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

定书财监法[2024]368 号 

关于对解乐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

定书财监法[2024]369 号 

关于对赵建华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

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

定书财监法[2024]370 号 

关于对赵洪星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

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处罚决

定书财监法[2024]371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4]44 号 

关于对臧其冠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

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4]45 号 

关于对刘伟采取出具行政处罚的决

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2024]46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庄盛旺、

陈亚强、徐建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60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徐建华、庄盛旺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3

号 

新任中介机构资信和诚

信情况 
良好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否

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是 



中介机构变更程序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是 

新聘任的中介机构是否

存在执业限制情形 
否 

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

安排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

2024 年合并主体年报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三、移交办理情况 

公司已就拟变更审计机构与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

分沟通，其对变更事项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有关要求，积

极做好有关沟通。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变更前后的审计机构移交已办理完成，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在开展 2024 年度合并主体年报的审

计工作。 

四、影响分析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

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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